附件1

市级示范轮训、区级全覆盖普训课程设置标准（镇街常态化培训参考执行标准）

市级示范培训、区级全覆盖普训严格按照此标准设置课程，由市物业事务中心与市住建局物管处指导把关。镇街常训参考此大纲自行设置课程。
一、市（区）委组织部授课（1课，15-30分钟）

授课内容（根据培训对象选择）：
1. 加强党的领导有关要求；
2. 党的建设工作有关要点；
3. 基层党组织建立要求、路径和作用发挥；
4. 小区、企业等党建引领实操案例；
5. 其他。
二、市（区）委社工部门授课（1课，15-40分钟）

授课内容（根据培训对象选择）：
1. 构建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体、落实民主协商议事、开展每月20日“爱邻议事日”活动有关要求；
2. 党建引领小区治理“五方联动”“管理服务下沉小区”等工作要求和案例；
3. 信托制模式讲解和平台应用；
4. “微网实格”治理工作要求和实操；
5. 其他。
三、市（区）住建部门授课（1-2课，每课30-60分钟）

授课内容（根据培训对象选择）：
1. 《成都市物业管理条例》、信用管理办法等物业管理政策法规；
2. 落实业委会组建运行十项措施、推动业委会和物业管理委员会规范履职相关规则和要求；
3. 物业服务“双晒”“码上办”等工作；
4. 智慧物业平台实操应用；
5. 联动相关部门化解物业服务具体问题的做法；
6. 物业行业安全生产、文明养犬、垃圾分类等工作；
7. 其他。
四、市（区）委政法部门授课（1课，15-40分钟）

授课内容（根据培训对象选择）：
1. 结合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作用发挥，运用小区“五方联动”机制，统筹综治、司法、派出所、人民调解等方面力量，协同化解小区（院落）矛盾纠纷的做法；
2. 落实新枫桥经验、推动矛盾不出小区（院落）的典型案例讲解。
3. 其他。
五、案例分享和实操（3-5课，每课30-45分钟）

授课内容（根据培训对象选择）：
1. 优秀业委会成员代表分享经验，讲解业委会正确履职、化解矛盾纠纷实操案例；
2. 优秀基层工作者代表分享经验，讲解业委会培育成立、矛盾纠纷化解、小区治理工作等实操案例；
3. 优秀物业服务企业项目经理分享经验，讲解物业企业典型示范、规范经营、融入小区治理实操案例；
4. 法律工作从业者或信访工作从业者，讲解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和业委会成立运行法律法规、矛盾纠纷化解等实操案例。
邀请本辖区先进典型小区业委会成员、物业从业人员、镇（街道）和村（社区）等基层工作人员讲解实操案例，也可邀请市级师资库中的其他人员授课；区级新挖掘师资力量同步补充入市级师资库。
六、培训结果评价、意见反馈及其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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